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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研修

情形

　吳婉瑜、黃志翔（行政院主計總處簡任視察、專員）

行政院於 109 年 3 月 24 日函頒修正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為利各界瞭解其研修情形，特撰本文作

簡要說明。

壹、前言

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自 90 年

11 月 22 日發布實施以來，迄

至 107 年歷經 6 次修正，相關

規定已逐步朝簡化行政作業方

向調整。鑒於 104 年間審計法

第 36 條修正後原始憑證改以免

送審為原則，致機關面臨巨量

且長期之憑證保管倉儲壓力，

又近年來各界迭有反映政府核

銷程序及單據繁瑣，爰為紓解

機關憑證保管壓力及落實政府

簡政便民政策，本要點實有進

一步通盤檢討之必要。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

稱主計總處）透過經費報支電

話專線、主計人員訓練班等溝

通及諮詢管道，蒐整參採各界

建議及看法後，擬具本要點修

正草案，復經參酌中央及地方

機關實務意見調整相關內容，

於 109 年 3 月 24 日以行政院院

授主會財字第 1091500081 號

函頒施行。另配合本要點修正，

主計總處重新整理修正「經費

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他單據

表」，於同年月日函送會計機

構參考，以期協助機關落實推

動憑證減化工作。本文謹概述

本要點及前開表件研修內容重

點，俾供各界瞭解。

貳、本要點修正重點

一、重新修正支出憑證定

義及範圍，並劃分章

節規範

本要點所稱支出憑證，係

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

發票或相關書據，其範圍可歸

納為依會計法第 52 條第 1 項

第 4 款之收據及發票、第 3 款

之支給員工各項經費表單，以

及第 15 款所定其他可資證明

支付事項之書據，包括支出憑

證遺失或另有用途時，取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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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相符之影本、其他可資證

明支付事實之文件或支出證明

單，或基於實務作業及簡化核

銷付款流程考量，作為支出憑

證之公用事業繳費證明文件及

金融機構或公款支付機關（構）

之簽收或證明文件。為明確其

適用範圍，爰修正支出憑證定

義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

據、統一發票、表單或其他可

資證明書據。

另為使機關瞭解本要點規

定，以利應用，將本要點規定

劃分章節，第 1 章總則係規範

適用對象、支出憑證定義等通

案性事項，第 2 章支出憑證之

取得則規範取得支出憑證之種

類，包括收據、統一發票、表

單或其他可資證明支付事實之

書據，第 3 章支出憑證之處理

及審核為規範支出憑證用途、

處理及審核等作業事項；並通

盤檢視本要點規定，依上開章

節結構調整編排各點點次。

二、明定收據形式及種類

（一）參考實務作業新增受領

人清冊

茲以機關支給員工各項

經費可依規定編製清冊辦理，

至於支給非員工對象之款項

（如支給外聘學者專家出席

費、稿費、鐘點費或補助個人

等）可否編製清冊辦理未有

明文規範。考量各機關實務

作業或有以同一受領事由分

別支付不同受領人款項，並

按該受領事由編製受領人清

冊之情形，其造冊支給不侷

限以員工為對象，爰增訂受

領人清冊亦為收據形式之一。

（二）依照交易性質歸類普通

收據

鑒於營業性質特殊及小

規模營業人依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第 32 條第 1

項掣發之普通收據，其性質

與統一發票相同，均屬銷售

貨物或勞務所開立之單據，

且記明事項與非營業性質之

一般收據有別，為避免各機

關辦理結報作業時，對於其

記明事項規定適用有歧見，

爰於統一發票規定中併為規

範。

三、簡化支出憑證應記明

事項，賦予執行彈性

（一）機關經手人免註記發票

字軌號碼

對於各機關向廠商取得

紙本電子發票證明聯，經手

人應註記發票字軌號碼之做

法，過去屢有機關反映造成

結報作業繁瑣且後續查考實

益甚低。經評估機關如需要

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

務平台」查詢時，該平台現

行提供查詢輸入功能多元，

不限以發票字軌號碼為唯一

輸入方式，又機關如採行公

庫集中支付作業者，現行亦

有規範開具付款憑單時，其

受領人清單應登載發票字軌

號碼，爰刪除經手人應註記

發票字軌號碼規定。

（二）數量及單價改由機關視

需要增列記明

依政府採購法及現行

實務作業，各機關辦竣驗收

或履約審查程序（包括確認

採購數量及單價），經驗收

或業務主辦單位人員簽名或

作成紀錄確認後，方得通知

廠商開立統一發票或普通收

據，並據以請撥價款。嗣由

會計人員依會計法第 102 條

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 16 條

規定，審核相關驗收程序是

否辦竣、有無經驗收人員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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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附送驗收證明文件等，

至於涉及採購數量、單價等

屬實質或技術之事項，依會

計法第 95 條及內部審核處理

準則第 2 條規定，應由主辦

單位負責辦理。

又廠商開立統一發票

或普通收據之格式及載明內

容，應符合財政部所定規範，

至各機關取得支出憑證應記

明事項，係辦理結報作業須

審視內容，非作為廠商開

立統一發票或普通收據之依

據。基於各機關辦理結報非

均有審視所載數量及單價之

需，爰改由各機關得依其業

務性質及實際需要增列之。

（三）放寬總數書寫不限大寫

數字適用條件

對於各機關衡酌有相關

佐證資料可證明收據所列金

額正確性者，得免用大寫數

字書寫支出憑證總數之做法，

考量除收據以外，其他支出

憑證亦有類此情事，爰放寬

其餘支出憑證亦可適用。

四、簡化結報作業程序及

單據，提升行政效能

（一）委託金融機構匯轉員工

存戶者免簽名及檢附簽

收或證明文件

各機關造具表單（或清

冊）支付員工待遇、獎金及

其他給與等支出，如委託金

融機構匯轉存戶者，須由員

工提供存款帳號，始可據以

辦理，實務上未再要求員工

簽名，復考量機關已依據該

表單（或清冊）辦理結報，

應無須再將金融機構提供各

受款人支付明細之簽收或證

明文件作為支出憑證。爰配

合實務作業情形，除明定委

託金融機構匯轉存入員工存

款戶者，各該員工免予簽名

外，並刪除應檢附金融機構

之簽收或證明文件規定，至

於該等文件仍應由各機關與

受託金融機構約定提供，交

出納管理單位依出納管理手

冊規定辦理，以利查驗。

（二）配合實務修正繳納公用

事業費款規定

目前水電等公用事業所

提供繳費方式相當多元，各

機關取得之繳費證明文件亦

有不同種類形式，爰配合實

務作業情形修正規定，除赴

公用事業營業處所或代收機

構繳納，應檢附取得之繳款

證明外，其餘均得以繳費通

知單作為支出憑證，理由如

下：

1. 公庫集中支付彙整代繳：

依繳費通知單開具付款憑

單，其公庫集中支付作業

已有相關機制可證明支付

事實。

2. 定期轉帳代繳：透過金融

機構扣款代繳後取得繳費

憑證，該憑證兼具通知單

及證明支付事實性質。

3.赴公用事業營業處所繳納：

取得之繳費通知單經加蓋

繳費證明章戳，或取得電

子發票開立通知併同繳費

通知單，足以證明支付事

實。

4. 赴代收機構繳納：取得代

收款專用繳款證明併同繳

費通知單，足以證明支付

事實。

（三）修正採購案結報應檢附

文件適用範疇

依會計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內部審核處理準

則第 16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

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原始憑

證，發現有應經驗收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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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未經其簽名，或應附送驗

收證明文件而未附送者，應

使之更正或拒絕簽署，其規

定意旨在審核確認驗收或履

約審查程序是否辦竣。

現行各機關採購案辦理

結報時，除檢附支出憑證外，

尚應檢附驗收證明文件及其

他足資證明之相關文件，對

於應檢附相關文件之適用範

圍認定不一，爰為簡化結報

作業，依上述會計法等規定

意旨，修正為檢附驗收紀錄

或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如

估驗計價經工程主辦機關業

務單位審查無誤並簽認之文

件等）。

參、配修「經費結報

檢附原始憑證及

其他單據表」

為利各機關簡化結報作

業、提升行政效率，以及降低

會計憑證存管壓力，主計總處

除通盤檢討修正本要點外，並

配合將支出標準及審核作業手

冊原列「經費結報檢附憑證及

文件表」，重新整理研提「經

費結報檢附原始憑證及其他單

據表」草案，經於 108 年 1 月

31 日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並參

酌與會人員及 108 年度內部審

核各類研習班學員意見酌修內

容後，函送各一級會計機構參

考。茲將該表重點說明如下：

（一）依報支項目及結報單據

性質，區分為「原始憑

證」及「其他單據」

1. 符合會計法第 52 條規定

者，為原始憑證：涉及支

出事項之原始憑證係屬銀

錢往來單據，且記載有金

額、交易內容或支付對

象，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

得之收據、統一發票、表

單或其他可資證明書據，

如本要點第 2 章規範之各

種支出憑證。

2. 非屬會計法第 52 條規定

者，為其他單據：機關基

於行政管理及內部控制程

序所定作業規範或其他法

令規定，要求檢附之各項

證明單據或文件，係為證

明有效遵循各項作業規範

及法令規定，並非用以證

明支付事實，宜由各該機

關或法令主管機關檢討簡

化核銷之單據及程序。

（二）基於上開單據為法律信

證及行政稽憑之重要依

據，「原始憑證」應依

會計法規定存管，「其

他單據」如已歸公文檔

案存管（如簽呈、他機

關來文），或各機關業

務權責單位已自行建檔

保管，且供信證稽憑無

虞者，得免附入傳票存

管。

肆、結語

本要點修正後，重新界定

支出憑證範圍及簡化部分結報

作業規定，賦予機關處理支出

憑證之彈性，俾使經費結報作

業更加流暢便利。簡化經費結

報作業及減少單據數量係一體

兩面之工作，劃分結報單據性

質之目的在使機關瞭解單據性

質及檢討內部權責分工，避免

重複及不必要程序或單據，惟

機關仍宜在維持內部控制有效

性之前提下，辦理核銷程序簡

化及憑證減量工作，以確保各

項業務合法合規順遂推展，期

許各機關與主計總處共同努力

推動簡化核銷政策，達成興利

簡政、提升行政效能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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